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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4

樓

承辦人：馮春碧

電話：02-89956184

電子信箱：feng8149@wda.gov.tw

受文者：雲林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25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管字第108051410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0514101A00_ATTCH1.pdf、0514101A00_ATTCH2.pdf)

主旨：為各大專校院陸續開學，僑外生在外工讀權益之維護，請

加強查察及宣導外籍學生勿從事非法工讀，請查照。

說明：

一、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稱本法)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我國境內工作；第

50條規定，雇主聘僱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校院之

外國留學生，或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之僑生及其他華裔學生從事工作，得不受第46條第1項規

定之限制，其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20小

時；外國人如未經許可從事工作，依第68條第1項規定，應

處新臺幣3萬元至15萬元罰鍰。

二、又雇主如非法容留或聘僱外籍學生從事工作者，則依本法

第44條、第57條第1款及第63條規定，處15萬元至75萬元罰

鍰，並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任何人如有非法媒介

外籍學生從事工作，則依本法第45條及第64條規定，處以

10萬至50萬元罰鍰及停業處分，如係意圖營利媒介工作

者，將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保存年限:
檔　　號:

8

雲林縣政府  108/09/25

108055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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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送教育部訂定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實習及

工讀規範」及「境外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及工讀應遵循事

項」，請適時宣導雇主及工讀之僑外生。

正本：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連江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彰

化縣政府、嘉義縣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東縣政府、臺北

市政府、臺南市政府、澎湖縣政府、宜蘭縣政府、金門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南投縣

政府、屏東縣政府、桃園市政府、苗栗縣政府

副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

41



受文者：各公私立技專校院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3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四)字第108004088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新南向專班學生實習及工讀規範

主旨：檢送「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實習及工讀規範」，

請查照並遵循辦理。

說明：

一、本部107年6月25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085642號函諒達。

二、有關旨揭規範請依下列說明辦理:

(一)「自108學年度新開班者，專班實習課程將調整為校外實

習必修學分至多為二分之一，餘為選修學分」之規定外，

其餘規定立即適用。

(二)請學校依規範檢視專班現行執行情形，如有違反規範者，

請於108年4月15日前改善完成。如學校遭檢舉並經本部

查有違失，將依情節輕重，處以禁止學校招收境外生、

扣減學校獎補助等罰則，情節重大者將列專案輔導學校，

並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三)如貴校專班於107學年度第2學期有執行校外實習課程者，

請於108年4月2日(星期二)以前，將所有與實習機構所簽

屬之校外實習合約(用印版影本)函報社團法人台灣評鑑

協會康經理收(連絡電話:02-3343-1156)，以利本部推動

後續校外實習訪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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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年限：

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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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 址：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傳 真：(02)2356-6292
聯絡人：王琇珊
電 話：(02)7736-5866



正本：各公私立技專校院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

會、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提昇臺灣技職教育
國際化工作小組)（均含附件）

第2頁 共2頁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實習及工讀規範 
108 年 3 月 29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80040881 號函訂定 

一、「學校、學生與廠商的三方實習合約」與「學生與廠商的雙方

工讀合約」必須明確區隔，不得將工讀合約併入實習合約中。 

二、每學期每生須有個別實習合約，且每一份實習合約立合約書人

同時含學校、學生與廠商。前開合約用印版（影本）須送本部

存查。 

三、學校若協助安排學生於廠商工讀，學校可與廠商簽訂合作意向

書，協助維護學生工讀之相關勞動權益。學校並應保存學生與

廠商簽訂之個別工讀合約影本存校供本部查核。如學生自行尋

找工讀者，學校亦應掌握學生工讀情形。 

四、為遏止學生非法超時工讀，學校應於校內相關規章訂定罰則，

以提醒學生必須遵守就業服務法之規定。 

五、為確保學生權益，學生於執行校外實習課程期間，應為其投保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另學生

於工讀期間，應依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之規定，在臺合法工讀，

並依勞動基準法等勞動法令保障其權益。 

六、校外實習相關規範如下： 

 (一)「學校、學生與廠商的三方實習合約」為學校、學生與廠商簽

訂的合約，必須明敘明確的實習課程規劃（含課程及相對應

能力培育目標）與學分數，且實習課程規劃應符合該院、

系、科、學位學程之專業發展及教學目標。 

(二)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 18 週，1學分至多 80 小時實習之規範。

亦即如學校安排每學期 6學分實習課，則一學期 18 週實習時

數最高為 480 小時，平均每週至多 26 又 3 分之 2 小時。 

(三) 另依本部 107 年 6 月 25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085642 號函

規定，四技至多校外實習 36 學分；二技至多校外實習 20 學

分；二專至多校外實習 22 學分。 

(四)辦理四年制學士班之專班，其校外實習應自大二起始得推動；

二年制專班則自二年級下學期起始得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每週

課程（包含理論課及校外實習課）均應於週一至週五之日間排



課為限。 

(五)學校實習課程除以校外實習方式推動之外，必要時應提供學生

可替代校外實習之校內實習。 

(六) 校外實習係為課程，學生因故無法完成單一學期校外實習課

程，學校應設立轉銜機制（如返校進行校內實作課程，輔導考

技術士證），不得逕以此理由要求學生於當學期退學。惟學生

學習異常情形如累積達學則所定休退學之情形，則依規定辦

理。 

(七)自 108 學年度新核定開班者，專班之校外實習課程學分數分配

比例調整為校外實習必修學分至多為二分之一，其餘為選修學

分。學校不得強制學生修讀選修之校外實習課程。 

(八)學校整體課程架構安排須確保學生若不修習選修實習課程也可

藉由修習其他選修課程取得足夠畢業學分。 

七、「學生個人與廠商的工讀合約」為學生個人與廠商簽訂之合

約，屬學生自主工作意願，學校不得以實習課程之名義而要求

學生從事工讀。任何工讀均須由學生自主與廠商簽署雙方工讀

合約，不得有強迫情事。 

八、學校應建立掌握學生工讀情形機制及協助關懷學生勞動權益，

執行方向如下： 

(一)學校落實宣導在臺工讀法令規定並確保工讀情形符合法令要

求。 

(二)由學校主動關懷學生及了解學生工讀情形，以確保每一位外國

學生工讀無非法工作情事等。 

九、學生校外實習津貼及工讀薪資皆應直接匯入學生專屬帳戶： 

(一)  為確保學生校外實習權益，廠商應參照勞動基準法及其他法規

規定，給予學生津貼。 

(二) 廠商所提供實習津貼及工讀薪資應分類入帳，不得逕以一筆薪

資總數名義匯入學生帳戶。 

(三) 嚴禁廠商有代扣代辦費或代扣學雜費之情形。 

(四)本部於必要時，得要求學校協助提供學生之校外實習津貼或工

讀薪資單影本，以確認沒有代扣代辦費或學雜費之情形。 



(五)學生於同一廠商從事校外實習課程及工讀活動，每週總時數不

得逾 40 小時。 

十、學校落實校外實習及工讀規範執行情形，納入本部後續核定專

班之重要參據。 

十一、外國學生通過華語文能力測驗與取得專業技術士證照情形，

將做為本部考核各校辦理成果之重要依據。 

十二、學校於當地招生時與學生說明入學所就讀科系及課程修習學

分、學費收取等規範，應有明確文件（文件需有中文、英文

與當地國官方語文版本）且須於學校網站公告，並於公告招

生簡章後，將上開文件送本部参處。另上述文件亦須經學生

簽名確認，簽名文件影本應存校供本部查核。 

十三、學校如有未符合規範之情事，請立即改善。如學校遭檢舉並

經本部查有違失，將依情節輕重，處以禁止學校招收境外生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及陸生）、扣減學校獎補助等罰

則，情節重大者將列專案輔導學校，並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

任。 



受文者：高等教育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4月3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通字第108004012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檢核表1份

主旨：有關境外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不含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及本部核定之產碩專班、產博專班)及工讀應遵循事項，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部108年3月7日召開「大專校院招收境外生規範宣導

說明會」宣導事項辦理。

二、學校對於境外生之實習課程規劃，應符合該院、所、系、

科或學位學程之專業發展及教學目標，除另有教學或學習

考量外，境外生之必修實習課程應與本國生一致；其選修

實習課程則應注意本國生與境外生實際修習情形是否有異

常，避免實習成為工讀的替代管道，並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學校招收境外生，不得以本部「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方式運作；亦不得透過個別院、所、系、科或學位學程

招生，再以課程規劃或引導修課將境外生實質上以前述

專班方式運作進行授課。

(二)基於日間學制課程安排及顧及學生學習成效，除有法令

規定、專業知識及社會通念所能認定及判斷之明確課程

規劃需求外，大一不應安排實習課程，1週至少在校上課

2天，含實習在內的上課天數，每週不得超過5天。

(三)校外實習學分數及實習時數應依課程核實設計並具合理

性，需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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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 址：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傳 真：02-2397-6943
聯絡人：莊祐瑄
電 話：02-7736-6156



(四)實習為課程之一部分或畢業條件，學生僅需於修業年限

內取得實習課程學分即可，如因故無法完成某一學期之

實習課程，學校不得因此要求學生於當學期退學。

(五)「學校與廠商的實習契約」為學校、廠商與學生簽訂的

三方契約，需依據學校之實習課程與學分數規劃明確規

定，課程名稱及學分數應明定於實習契約。

(六)校外實習如屬選修課程，學校於整體課程規劃時，應確

保學生如未修習選修實習課程，仍得藉由修習其他選修

課程取得符合畢業條件之學分數。

(七)學校於安排校外實習時，應視學生個人學習狀況，必要

時提供可替代校外實習機構之校內實習。尤其針對較不

熟悉國內環境之境外生，應有特別考量。

三、境外生來臺事由為就學，應從事與其許可目的相符之活動，

而非受僱來臺工作，因此其校外實習不得與工讀混淆，學

校不得以實習課程為名義，要求學生或依學生要求安排從

事工讀，並應遵守下列辦理原則：

(一)「學校與廠商的實習契約」與「學生個人與廠商的工讀

契約」必須明確區隔。

(二)「學生個人與廠商的工讀契約」為學生個人與廠商簽訂

之契約，需尊重學生自主工作意願，學校不得以實習課

程之名要求學生從事工讀，也不得將工讀事項訂定於實

習契約，而應另訂工讀契約。

(三)境外生工讀應依就業服務法申請工作許可，其工作時間

除寒暑假外，每週至多20小時。學校基於對境外生之輔

導責任，應關心其工讀情形並提供必要協助，但嚴禁涉

及強制學生工讀；若學校協助提供學生工讀資訊，則應

充分掌握學生與廠商簽訂之工讀契約內容及實際工讀情

形。

(四)實習津貼或學生個人工讀薪資應由實習機構或工讀機構

直接撥付學生，不得將實習津貼或工讀薪資代扣學費、

雜費及代辦費等費用後，再核發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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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學校依上述原則檢視境外生實習與工讀執行情形，並請

於108年4月15日前自行檢核及檢討改善。如有境外生單一

學期校外實習學分數超過9學分(或實習時數超過720小時)、

畢業學分中境外生校外實習總學分數超過18學分(或實習時

數超過1,440小時)或校外實習課程每學分實習時數超過80

小時者，且非屬醫事類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

考資格之實習之院、所、系、科或學位學程，請學校填列

附件檢核表，並就有部分符合或未符合情形，依附表檢附

相關資料於108年4月15日(星期一)前一併報部。

五、為端正招生及實習秩序，本部將依前述原則查處，說明如

下：

(一)學校於108年4月15日前應自行檢核並完成改善：學校檢

核與改善規劃將列為本部核定學校招收境外生名額之依

據。

(二)108年4月15日後：符合說明四情形惟未將相關資料報部、

自行檢核無缺失惟遭檢舉並經本部查證屬實，或檢核缺

失未如期改善者，除將停止招收境外生，扣減學校獎補

助及招收一般生名額外，情節重大者將列專案輔導學校，

並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六、有關本部核定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校外實習規

範，請另依「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開班規範」辦理。

正本：各公私立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兩岸教育司、高等教育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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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校外實習及工讀應遵循事項檢核表 

如有境外生單一學期校外實習學分數超過 9 學分(或實習時數超過 720 小

時)、畢業學分中境外生校外實習總學分數超過 18 學分(或實習時數超過 1,440

小時)或校外實習課程每學分實習時數超過 80 小時者，且非屬醫事類科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資格之實習之院、所、系、科或學位學程，請學校

填列以下檢核表，並就有部分符合或未符合情形，依附表檢附相關資料 

校名：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規定 
未符規定理由說明

及改善規劃 

校外實

習課程

規劃應

遵循事

項 

實習課程符合該院系

所學位學程之專業發

展及教學目標。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

目、班別及理

由，並請填列改

善規劃，並依附

表檢附相關資

料) 

 

境外生之必修實習課

程與本國生一致，且

境外生選修實習課程

實際修習情形與本國

生相較並無異常。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

目、班別及理

由，並請填列改

善規劃，並依附

表檢附相關資

料) 

 

學校招收境外生，不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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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規定 
未符規定理由說明

及改善規劃 

得以本部「國際學生

產學合作專班」方式

運作；亦不得透過個

別院、所、系、科或

學位學程招生，再以

課程規劃或引導修課

將境外生實質上以前

述專班方式運作進行

授課。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基於日間學制課程安

排及顧及學生學習成

效，除有法令規定、

專業知識及社會通念

所能認定及判斷之明

確課程規劃需求外，

大一不應安排實習課

程，1 週至少在校上

課 2 天，含實習在內

的上課天數，每週不

得超過 5 天。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校外實習學分數及實

習時數應依課程核實

設計並具合理性，需

符合每學分每學期

18 週，1 學分至多

80 小時實習之規

範。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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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規定 
未符規定理由說明

及改善規劃 

實習為課程之一部分

或畢業條件，學生僅

需於修業年限內取得

實習課程學分即可，

如因故無法完成某一

學期之實習課程，學

校不得因此要求學生

於當學期退學。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學校與廠商的實習

契約」為學校、廠商

與學生簽訂的三方契

約，需依據學校之實

習課程與學分數規劃

明確規定，課程名稱

及學分數應明定於實

習契約。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校外實習如屬選修課

程，學校於整體課程

規劃時，應確保學生

如未修習選修實習課

程，仍得藉由修習其

他選修課程取得符合

畢業條件之學分數。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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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規定 
未符規定理由說明

及改善規劃 

學校於安排校外實習

時，應視學生個人學

習狀況，必要時提供

可替代校外實習機構

之校內實習。尤其針

對較不熟悉國內環境

之境外生，應有特別

考量。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境外生

工讀應

遵循事

項 

「學校與廠商的實習

合約」與「學生個人

與廠商的工讀合約」

必須明確區隔。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學生個人與廠商的

工讀合約」為學生個

人與廠商簽訂之合

約，需尊重學生自主

工作意願，學校不得

以實習課程之名而要

求學生從事工讀，也

不得將工讀事項訂定

於實習契約，而應另

訂工讀契約。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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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規定 
未符規定理由說明

及改善規劃 

境外生工讀應依就業

服務法申請工作許

可，其工作時間除寒

暑假外，每週至多

20 小時。學校基於

對境外生之輔導責

任，應關心其工讀情

形並提供必要協助，

但嚴禁涉及強制學生

工讀；若學校協助提

供學生工讀資訊，則

應充分掌握學生與廠

商簽訂之工讀契約內

容及實際工讀情形。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實習津貼或學生個人

工讀薪資應由實習機

構或工讀機構直接撥

付學生，不得將實習

津貼或工讀薪資代扣

學費、雜費及代辦費

等費用後，再核發學

生。 

□符合 

□部分符合 

□未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

或未符合，請說

明未符規定項目

及理由，並請填

列改善規劃，並

依附表檢附相關

資料)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連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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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檢核項目 應檢附資料 

實習課程規劃應遵循事項 □安排實習開課單位之四年課程規劃

及實習課程大綱(註明各課程必選

修、學分數、實習時數、實習機

構、上課語言類別，並詳述畢業學

分條件，包括必修學分數、選修學

分數、承認外系學分數等) 

□最新一學期安排實習之系所組學程

之各學期每週課表(含上課老師與教

室) 

□安排實習且招收境外生之學系所定

畢業條件相關規定 

□學校與廠商簽訂之學生校外實習合

約書 

□經廠商蓋章之學生實習出勤狀況統

計表 

境外生工讀應遵循事項 □學校與廠商簽訂之學生校外實習合

約書(所有語言版本一律提供) 

□學生與廠商簽訂之工讀契約(所有語

言版本一律提供) 

□學生最新一個月薪資單 

□學生工作許可影本 

 

 


